教育科学学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加减分细则

（2023级学生适用）
德育加减分

（一）加分项
1.个人受国家、省、市级、校级、院级表彰分别加4分、3分、2分、1.5分、1分。

2.集体受国家、省、市级表彰，每个成员分别加3分、2分、1.5分；受校级表彰，每个成员加1分；受院级表彰，每个成员加0.5分。

3.校院两级寒暑期社会实践团队队长加1分，成员每人加0.5分（寒暑假可累加）。

4.校级文明宿舍、校级卫生宿舍每个成员分别加1.5分、1分（就高不累加）。

5.主席团、团副、部长、班长、团支书等主要学生干部加1分，副部长、副班长、班级班委、新生指导员、宿舍长、各级干事加0.5分（就高不累加）。
6.个人在校级及以上媒体（含微推）发表1篇报道加0.5分，上限3篇。

7.每学年每参加一次学院开设的学术类讲座加0.1分，累计加分不超过1分。
（二）减分项

1.受校级留校察看、记过、严重警告、警告、通报批评处分，分别扣10、7、5、3、2分；受院级通报批评每次扣1.5分。

2.违反学校及学院有关纪律规定，但未构成纪律处分者，扣1分/次；集体活动无故缺席者，扣1分/次。

3.在公众场合或互联网平台做有损学校、院系、班级及他人声誉的言行造成较大影响者，经查实，每次扣10分。

4.宿舍各类违纪现象，被宿舍管理员通报或上报学院的，扣1分/次；个人宿舍卫生总评分低于60分者扣0.5分；因病因事夜不归宿须履行请假手续，无故夜不归宿者每次扣20分，晚归查寝无故未按时间归寝者，每次扣2分。

5.旷考者扣2分/次，上课迟到者扣0.3分/次，旷课、晚自习无故缺勤者，扣1分/次，累计达5次及以上者扣10分，10次及以上者扣20分。

二、智育加减分

1.个人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相关竞赛（详见附件），同一类型竞赛就高不累加。

	
	全国
	省
	市
	校
	院

	一等奖
	5
	2
	1.5
	1
	0.5

	二等奖
	4
	1.5
	1
	0.5
	0.25

	三等奖
	3
	1
	0.5
	0.2
	0.15

	参与奖
	0.1
	0.1
	0.08
	0.08
	


2.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加的创新项目一年期的结题当年，主持人国家级加2分、省级加1.5分、市级加1分、校级加0.5分，成员国家级加1分、省级加0.5分、市级加0.25分、校级加0.125分；两年期的项目期中、结题各加一半。
3.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获得软著加1分，专利申请加1.5分、专利授权加2.5分，上限2篇。
4.以独立或第一作者在CSSCI、SSCI、SCI；CSSCI（扩展版）；北图核心；省级期刊发表1篇论文分别加3、2.5、2、1分（见刊），上限2篇。
5.大学英语四级通过年度加1分，大学英语六级通过年度加1.2分，英语六级后一次分数高于前次，当年度加1.2分（四六级可累加，六级刷分不累加）。

6.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年度加0.8分。
7.雅思6.0及以上、或托福80分及以上当年度加1分（后一次分数高于前次，当年度加1分）。

8.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境外交流，一次加0.5分，上限2次。

9.同一项目在智育加分就高不累加，团队项目减半加分。

三、体育加减分

1.参加由学校组织推荐的体育竞赛，参与加2分（同一类比赛多项不累加），获得名次按《学生手册》加分。
2.代表学院参加校级个人或者集体体育项目，每人加2分（同一类比赛多项不累加），获得名次按照《学生手册》加分。

3.参加院级选拔性质的体育比赛，参与加1分（同一类比赛多项不累加），获得名次参照《学生手册》减半加分。

四、附则

1.所有活动与项目都应由学校、学院组织或推荐。

2.加分项取得时间应为申请年度上一年度的9月1日至申请年度的8月31日之间。
3.细则中未涉及内容参照《南通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》执行，有异议的加分项提交学院讨论确定。

4.本细则由教育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    

附件：可加智育分学科竞赛目录

	序号
	竞赛名称
	隶属情况

	1
	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

（原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）
	南通大学

	2
	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	南通大学团委

	3
	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
	南通大学团委

	4
	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
	南通大学学工处

	5
	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、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（仅限学生参赛项目）
	南通大学

	6
	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
	省教育厅

	7
	全国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
	教育部教指委




